关于印发在党员干部中开展“1+1+N”

助企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股室：

现将《在党员干部中开展“1+1+N”助企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石城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

2021年5月21日
关于在党员干部中开展“1+1+N”

助企活动实施方案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更好的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提升帮扶效果，全力助推工业倍增升级。经局党组研究，决定在局机关党员干部中开展“1+1+N”助企活动（即：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带一名党员干部帮扶若干个企业或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在党员干部中开展“1+1+N”助企活动，是为了更好的把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突出党建示范引领，及时掌握重点企业在生产经营和重点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协调、主动作为，切实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确保为群众办实事好事落地见效，让党员干部在一线得到锻炼。
二、目标任务
对重点工业企业和重点项目通过开展“1+1+N”活动，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激发企业的发展动力和创造力，实现“龙头企业延链条、重点企业快升级、小微企业扩产能、重点项目早达产”的目标，助力工业企业倍增升级，奋力开创我县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局面，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贡献工信力量。

三、帮扶形式
建立健全一个企业（项目）一个帮扶队伍，建立一本台账、制定一个帮扶目标、完善一套帮扶措施的帮扶机制，在人才、资金、用地、供水、供电、信贷等服务上积极对接，主动作为，提升实效。

四、帮扶内容
（一）宣传惠企政策。每名党员干部要熟悉掌握中央、省、市、县涉企扶企的法规政策，特别是准确把握疫情防控的惠企扶企政策，深入企业宣传讲解，针对所帮扶企业个性化需求，为企业对接政策、落实政策、享受政策提供服务和帮助。
（二）引导科技创新。积极引导一些有条件的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大力实施“机器换人”，打造数字车间、智能工厂和绿色工厂。协助企业制定发展规划，明确企业在营业收入、税收、用电、新产品研发、品牌打造等方面的年度计划和三年计划，助推企业改造升级。

（三）抓好疫情防控。按照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督促企业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按照“谁用工、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做好防疫物资储备、防控措施落实等相关工作，常态化做好疫情防控与企业生产两不松，两促进。
（四）帮助解决难题。党员领导、干部每月不少于2次深入企业和项目现场，及时了解疫情防控、招工、生产、销售、融资、办证等环节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建立台账，完善帮扶措施，积极沟通协调，切实帮助解决。

（五）抓好安全生产。在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各党员干部要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组织、配备安全管理人员、配齐应急救援物资器材、完善安全生产资料档案、开展安全宣传、培训和警示教育等，做到安全生产隐患及时发现、及时整改，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领导。成立局“1+1+N”助企活动领导小组，局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同志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党员领导、党员干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分别设在综合指导股和投资规划股。精准帮扶工业企业、项目建设情况分别由傅小林和章剑辉同志负责统筹安排、意见汇总、资料整理、上下协调和联络工作及其他日常工作。
（二）深化认识。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大力营造“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浓厚氛围，切实增强帮扶企业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帮扶企业作为当前重要工作抓紧抓实抓细抓出成效，积极主动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将企业帮扶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三）确保实效。党员干部要和企业负责人、中层管理人员等保持密切联系和沟通，畅通信息，保持良性互动。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和困难要及时跟进，积极协调，认真加以解决。特别是在用工、用地、用水、用电、贷款、政策优惠等企业关心问题，要密切关注，解疑释难，确保企业帮扶实效，进一步树立工信部门的良好形象。

	附件
县工信局机关党支部开展“1+1+N”助企活动月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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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主要领导：
	责任领导：
	责任干部：

	备注：各帮扶干部于每月5日前上报，邮箱：scxjm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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